
市商务委员会、市金融办、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关于印发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管理规定》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面向国际的大宗商品现货

市场建设,健全联合管理制度,规范交易活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护交易各方合

法权益,促进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

体方案》（国发〔2013〕38 号）以及《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

（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3 第 3 号），市商务委会

同市金融办、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制定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宗商

品现货市场交易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 

2014 年 11 月 17 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推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

区”）面向国际的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建设，规范交易活动，保护交易各方的合

法权益，加快推进现代流通方式，促进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国发〔2013〕38 号）以及《商品现货

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 2013 第 3 号），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大宗商品现货市场,是指由买卖双方进行公开的、经常

性的或定期性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活动，具有信息、物流等配套服务功能的场

所或互联网交易平台。 

  本规定所称大宗商品现货市场经营者（以下简称“市场经营者”），是指

依法设立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制定市场相关业务规则和规章制度，并为大宗商

品现货交易活动提供场所及相关配套服务的法人。 

  第三条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商务委”）负责大宗商品现货

市场行业管理，指导自贸试验区大宗商品现货市场规划布局，加强物流仓储标



准化制度建设与管理，促进市场建立健全交易、交收、仓储、信息发布、风险

控制等业务规则与制度，加强行业监管，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金融办”）负责加强与国家金融管

理部门沟通协调，指导做好大宗商品现货市场资金存管、清算和结算等相关工

作，规范市场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现货市场与期货

市场联动发展。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管委会”）

负责制定自贸试验区大宗商品现货市场规划布局，加强市场设立及运行中的政

策协调，建立健全自贸试验区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信息和统计监测机制，加强市

场规范监管。 

  第四条 申请在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市场发起人具有大宗商品领域行业背景，过往三年经营无违法记

录。 

  （二）交易品种为进出口依存度高的大宗商品；交易价格不含进口关税和

进口环节增值税；交易对象为大宗保税实物商品、以大宗保税实物商品为标的

物的仓单和可转让提单等提货凭证。 

  （三）市场经营管理制度符合自贸试验区大宗商品现货市场相关交易管理

规则。 

  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会同市商务委和市金融办等部门，与业内专家、行业代

表等组成自贸试验区大宗商品现货市场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对市场发起人

提交的项目方案开展综合评估，评审结果应书面告知市场发起人。 

  第五条 自贸试验区市场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应当遵照《商品现货市场交

易特别规定（试行）》（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3

第 3 号），并遵守下列规则： 

  （一）市场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交易、资金托管、清算、 

  仓储、信息发布、风险控制、市场管理等业务规则与各项规章制度，做到

“交易、托管、清算、仓储”分开，严格防范和妥善处置各类风险。 

  （二）市场经营者应当确保交易各方的交易资金存储在第三方的资金存管

机构开设的专用资金账户，不得侵占、挪用账户资金，由主办银行或独立第三

方清算机构对交易资金进行清算，确保交易资金安全。 

  （三）市场经营者应当建立完善的仓单管理及交收机制，由独立第三方仓

单公示系统对仓单进行登记公示，确保仓单真实性和交收安全。指定交收仓库

应为自贸试验区内的保税仓库或其他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保税仓库。 



  （四）市场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市场交易。 

  第六条 自贸试验区大宗商品现货市场相关交易管理规则由自贸试验区管

委会、市商务委、市金融办联合制定。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由市商务委会同市金融办、自贸

试验区管委会负责解释。市商务委、市金融办、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发布的《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管理暂行规定》（沪商市场

〔2014〕186 号）同时废止。 

 


